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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準則依據「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理及監督辦法」及「國立東華大學校務基金自

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定」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之場地設備管理收入，係指本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使用所收取之收入。項

目包括體育場館、講堂、會議廳、展演場地、住宿、校園場地、停車場等空間及設施，

以及各種儀器、器材設備、網路通訊等。 

第三條 本校場地設備管理收入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係以提昇使用品質增進經營績效為目的。

各場地、設備、儀器等租(借)使用辦法及收費標準，由各管理權責單位衡酌實際成本，

並以有剩餘為原則研訂後，提報校內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第四條 各項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應全數納入本校校務基金，並依法辦理。 

場地設備管理單位針對其經管之場地及設施收入，除支應因使用而產生之水電、管理

及工讀人力、設備耗材、作業手續工本、場所清潔及設備維護等費用外，均由學校統

籌運用。 

第五條 各項場地設備收入提撥行政管理費原則如下： 

一、 學生及員工宿舍總收入之30%入校務基金，另提撥20%之大修費用，供學校辦公廳

舍大型修繕費用之需。 

二、 其他項目總收入之20%入校務基金，80%以收支並列方式分配至管理單位使用。  

三、 各項目結餘款，應全部納入校務基金為原則，各場地設備管理單位針對其經管之

場地及設施收入結餘如另有其他特殊事由需繼續留存使用者，應循行政程序專案

簽准方式辦理。 

四、 自給自足單位經衡酌當年度實際營運狀況後，得以不低於結餘款40%之比例提

撥，循行政程序專案簽准方式辦理。 

第六條 管理費及結餘款之主要用途如下： 

一、 本校「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定」第五條所列各項用途。 

二、 比照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編制外人員之文康活動費。 

三、 因推展校務對員工以外正常社交禮俗所衍生之餐費及禮品。 

第七條  本準則經本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審議後，再提交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

後實施。  


